「手持式頻譜分析儀」採購案

備註條款
一. 本購案採二段開標方式辦理。

二. 投標廠商資格及文件：投標廠商「規格標」內應附之「資格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1. 投標廠商須為 

(1) 國內製造廠(應提供工廠登記證明)

(2) 國外製造廠在台分公司、子公司、代理商或授權之經銷商並提供原廠出具之授權銷售證明文件。

2. 營利事業登記證。

3.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

5. 投標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6. 投標廠商須提供維修零件能力之證明。

7. 非拒絕往來戶或票據交換機構或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8. 提供市面流通之產品規格及型錄作規格審查之依據。
三. 來源地區：國內製造之產品或國內廠商自行進口之國外廠商製造產品（主要設備不得為中國大陸製造，其他除外）。

四. 標價條件：

1. 交貨至公視基金會指定之地點。如所報產品係國外產品，其所報價格應包括自行進口所需各項稅捐及費用，如貨物稅、商港服務費、推廣貿易服務費、報關提運費用等。

2. 本會為影視媒體專用器材設備或車輛進口免繳關稅適用對象，投標廠商應負責查證免繳稅額，反映在標價上，得標廠商並應代辦各項免關稅作業，相關費用亦包含在標價中，本會不另行支付。

五. 報價幣別：以新台幣報價並含百分之五營業稅。

六. 決標基準：本案以總價決標，惟投標廠商應分報各項價格。

七. 交貨：

1. 交貨及繳交原廠儀表測試報告時間：決標日起45個日曆天（含）內完成」。每遲延一日應按契約價款千分之一逐日計課逾期違約金。

儀表交貨時即檢具原廠儀表測試報告，經公視審查通過後辦理驗收。是否驗收合格以提供之原廠儀表測試報告是否符合規格為依據。
6. 得標廠商應負完全履約責任，如有任何缺失或缺少配件，得標廠商均應免費負責改善，否則視同驗收不通過，除依罰則處置外，且公視基金會有權決定是否拒收及取消合約，得標廠商均不得提出異議。

八. 交貨地點：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 (台北市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

九. 驗收：交貨時即檢具原廠之合格儀表測試報告，經公視審查通過後，再行辦理驗收。

十. 付款辦法：依公視基金會付款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得標廠商於交貨時應檢附原廠證明，如係進口貨應另附進口證明文件。

十二. 保固：

1. 得標廠商於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貳年。並在保固期間內免費負責標的物之維修、保養換件等之維護工作及在正常操作情況下發生故障免費修理與更換非消耗性零組件。若標的物在保固期間內軟硬體有缺點(BUG)，得標廠商應負責維修或更新改善，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且保固期應延長由缺點(BUG)發生日至缺點(BUG)改善完成日之天數。

2. 得標廠商須於交貨時提供貳年保固切結書，並須由原廠出具貳年保固之連帶保證書，得標廠商於保固期間內若發生產品代理權移轉、公司裁併、得標廠商結束代理時，應由原廠無償承接保固期內之責任。

3. 保固保證金為契約總價百分之三。得標廠商應於驗收合格後、請領貨款前，向公視基金會繳交契約總金額百分之三之保固保證金，於貳年保固期滿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4. 得標廠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三天內前來維修，並於三週內將故障排除。

5. 若得標廠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得標廠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6. 若得標廠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二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罰款自保固保證金扣收，如有不足，得標廠商應無條件補足。

7. 得標廠商應於驗收合格後請領貨款前，交付公視基金會從驗收合格之翌日算起至少八年（含）以上保證充足之零件(或相同功能之可替代性零件)供應之保證書，其中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三星期內交貨，非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六星期內交貨。

8. 保固期滿後，得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修復有故障之設備；得標廠商不得任意哄抬零件及送修價格。

十三. 更新與升級：

1. 得標廠商於保固期間內應提供軟體之更新與升級至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最佳版本，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

2. 得標廠商於保固期過後仍應提供韌體免費升級。

十四. 若違反第十三、十四條款，則公視基金會有權選擇拒絕本案得標廠商日後到本會參與任何採購標案，本案得標廠商不得有異議。

十五. 得標廠商應提供技術手冊。

十六. 訓練：

得標廠商派員在公視基金會所指定之時間地點實施一天訓練，並得視需要延長，師資人員之所有費用皆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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